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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新竹轄區內的漁民賴以維生出海作業的漁筏舢舨以中、小型為主，作業區域均在沿岸三浬

內，然而國防部陸軍司令總部新豐鄉坑子口靶場的戰車、火砲，自民國 52 年起即在新竹縣

市漁業作業漁場範圍內進行海上射擊，造成漁筏無法出海到漁產豐富的落彈區外之漁場作

業，影響漁民生計甚鉅。 

三、新豐坑子口實彈射擊場的設置，年平均實彈射擊天數超過半年，最高紀錄曾達 224 天，加

上新竹縣幾個港都是潮汐港，須等漲潮才能出海，若還須扣除天候不佳等不可抗力因素，

則一年不到 100 天可以出海捕魚，侵犯漁民基本生存權。 

四、有鑑於此，特建請行政院應儘速研擬補償辦法，以照顧弱勢漁民權益。 

（一四九）本院徐委員欣瑩，有鑑於幼照法規定，現有托兒所與幼稚園

必須在今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申請改制，然今年目前已過去

三個月，完成改制成幼兒園者計 977 園，全國 7,375 園中僅占

13%，即使加上提出申請尚未完成審查的 166 園，著手改制者

共僅占現有園所的 15%，比率偏低，教育部僅以辦理說明會

方式宣導，效果不彰，若現有之幼稚園或托兒所若因未能成

功改制遭關閉或倒閉，家長將無處托兒。爰特建請教育部，

評估時間問題，於一周內提出書面回覆，若執行時間不足或

可考慮修法延長時限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說明： 

一、全國 7,375 幼稚園及托兒所中只有 977 園完成改制，僅占 13%，就算加上提出申請尚未完成

審查的 166 園，著手改制者還是僅佔現有園所的 15%，照此進度，今年年底期限之前完成

全面改制不太可能。若時限到了還沒完成改制，學校成了非法的學校，可能還要一段時間

才能完成改制，或者，時間一到園方關門大吉，幼兒將無處可去。 

二、教育部除了以辦理說明會方式宣導，也許能多提供點誘因。教育部提供改制成功的公立幼

稚園 6 萬元補助，5 月底前可核銷完畢，便是不錯的誘因，但教育部允諾提供 4,000 家私立

托兒所的 6 萬改制成功補助卻遲未到位，這部分補助若能加快速度，讓改制成功的私立幼

兒園能新學期開始的 8 月之前做好設備上的轉換，以全新面貌迎接家長及小朋友，便能鼓

勵私立園所及早申請改制。 

三、幼照法立意良善，其後將有更加細緻的各子法，可預期將對幼兒園有更完善規範，然而與

現行園所狀況差距較大，各園所都預期，改制後法令由寬轉嚴，將有許多需要改進的部分

，因此在大多數子法與配套尚未完成的當下，園所裹足不前事出有因，教育部應考量時間

問題，若有所不足或可考慮修法延長時限。 

（一五○）本院徐委員欣瑩，有鑑於十二年國教是台灣百年來最重大的


